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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工作委员会议事规则

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高校财经工作和财务管理的有关 规

定，加强对学校财经工作的领导，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财务管理

水平,规范财务管理和运行程序，特制定本议事规则。

第一条财经工作委员会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学

校各项重大经济决策、经济政策、投资活动以及财务管理中的重大

问题进行讨论和审议、研究和论证，并提出建议和意见，报党委

会研究。

第二条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副主任由纪委书

记、总会计师及相关校领导担任，委员由党政办公室、纪委办公

室（监察处）、工会、人事处、财务处、国有资产处、后勤保障

处、审计处主要负责人及教职工代表组成。财经工作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务处，由财务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三条财经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如下：

1.研究草拟学校重大财经工作政策、措施和办法，并指导具

体文件的拟定和落实。

2.组织修订和审议学校财经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3.审议学校部门预算和综合财务预算，监督预算执行，并对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年终决算进行审议。

4.研究学校大额贷款、融资计划、重大对外投资、经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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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信用担保、基建投资等重要财经事项。

5.负责对经济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6.负责对 50 万元及以上的预算调整事项进行审核，其中单

笔预算金额在 50 万元（含 50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者，给出是

否同意调整的意见。若单笔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及以上者，须报

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

7.负责对 10 万元（含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预算外

追加事项进行审核。若单笔预算外追加金额在 50 万元及以上者，

须报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

8.对学校财经工作和财务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指导意见，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工

作科学有序发展。

9.负责研究落实上级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新规定及改革举

措，组织开展内控建设、严肃财经纪律及“小金库”治理等专项

工作。

10.负责审核学校重要财经信息报告，协调有关部门配合上

级单位开展财经审计或财务检查。

11.负责处理其他由学校党委会、校务会、校长办公会委托

研究、审议、决定的财经事项。

第四条 财经工作委员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根

据议题情况，也可临时召开工作会议，特殊情况下可采取会签等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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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财经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一般情况下需有三分之二以

上成员出席方能做出决定或决议，超过出席人数半数以上同意做

出的决定或决议方为有效，对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还须征求未出

席会议成员的意见。

第六条财经工作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校内有关领导、

部门或单位负责人等出席或列席会议。

第七条 财经工作委员会议题由各职能部门向财经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申报，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审核确定。

第八条 财经工作委员会成员由财经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

名，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第九条 财经工作委员会议事规则经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议

后，由党委会研究批准。

第十条 本议事规则由财经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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